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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在多年前已取得航空运
动飞行驾驶员执照，此前在湖北一
家航空公司担任动力伞航空运动
员，公司倒闭后，李先生成为了一
名自由职业者，在国内各地参加动
力伞表演或者活动。

今年 6 月 14 日，李先生受邀来
到广东省乐昌市参与一次动力伞
飞行表演。 “当时对方说包食宿和
来回车费 ， 同时给 1000 元的报
酬。 ”李先生表示，参加活动之前仅
口头约定相关事项后，双方未签订
协议便开始了当日的表演。

令李先生没想到的是，他在飞
行上升后几分钟（注：动力伞为平
地完成起飞升空，并在空中完成一
系列飞行科目的航空运动项目）就
遇到了强上升气流，“进入了乱流
区，伞没有升力，想避但避不开。 ”
李先生回忆称，当时他处于队伍的
最后一位，就他一人遇到了这个情
况，眼看着所处的高度已经脱离了
队伍，李先生赶紧迫降，随后他从
100 多米的高度摔了下来。

李先生的父亲说，儿子当时摔

到了盆骨，脑子也有损伤，情况十
分危急，被立即送往医院，后因伤
势太严重从乐昌的医院转院到了
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据 6 月 15 日
粤北人民医院给李先生的 CT 检查
报告单，显示李先生“左侧顶颞部
硬膜下血肿、 右侧下颌骨髁突、双
侧多根肋骨骨折、 盆骨多发骨折，
部分骨碎片略分离”等。

航空运动出现意外
后续怎么办？

男子在动力伞飞行中从百米高空坠落，至今仍卧病床
涉事公司称双方未签订合同，费用事宜在走法律途径

今年北京女大学生在天门山翼装飞行不幸遇难一事，令“翼装飞行”等极限运动进入大众的视
野。 近日，湖北的李先生向新快报反映，今年 6 月，他受邀参加广东省乐昌市一次动力伞飞行表演，
未料在表演途中出现意外从百米高空坠落，至今仍躺在医院。 李先生的父亲表示，事发后邀请他们
参加活动的公司已经为其支付了 23 万医药费，但自 7 月 19 日开始便不再支付。 目前他们自己的
钱已经难以继续支撑治疗。 涉事公司对记者表示，邀请李先生表演的活动虽支付了报酬，但未签订
雇佣协议或相关合同，目前费用等事宜正在走法律途径协商解决。

●知多 D
航空运动、极限运动出现

意外各方保障少
新快报记者与多位航空运动圈人

士沟通，对方均表示，航空运动是一项
高风险的运动，一旦发生意外，能得到
的保障却比较少。 李先生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就表示， 自己从事动力伞飞行
运动以来， 购买过一份中国人民保险
的意外伤害保险， 该保险意外医疗费
用补偿也只有 10 万元， 意外身故、残
疾给付为 80 万元，“市场上并没有其
他更合适的险种。 ”

就高风险运动的保险问题， 保险
行业一位资深人士对新快报记者表
示，目前市面上类似的保险险种比较少，
“保险整体上还是保障可预期的风险，而
这类运动首先就是高风险的， 也相对小
众。 ”该资深人士表示，“因为可预期的
风险本来就很高， 目前来看保险公司
需要赔付的情况也很多。 针对比较专
业的极限运动员的险种， 一般要去保
险公司进行定制，保额也不会很高。 ”

■采写：新快报记者 肖韵蕙

●涉事公司：
未与当事人签订合同
正在走法律途径解决

澜森公司的法人代表田襄林在接受新快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航空运动圈经常会有一些活
动，这次邀请李先生过来表演，也算是航空圈一
次小型的聚会， 并没有签订雇佣合同之类的合
作协议。

田先生称自己也是动力伞运动爱好者， 动力
伞作为一项高风险运动，圈内很多活动都是“自愿报
名、自愿参加、安全责任自负”，且航空运动者一般是
自己给自己买保险，活动举办者为参与者购买保险
的情况“基本没有”。

田先生表示，目前责任认定结果还未出来，前
期为李先生付的医药费也只是垫付。 因为赔偿等问
题已经涉及到责任划分，接下来关于李先生的医疗
费用问题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律师说法：
航空运动表演主办方
应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对于李先生的遭遇，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
务所律师杨娟对新快报记者表示，航空运动、极
限运动表演主办方或场地提供方作为公共场所
的管理人，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保障参加者
的人身安全和知情权。如果双方系雇佣关系，那
么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雇主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李先生和田先生是否
存在雇佣关系， 杨娟表示取决于他们当初口头
是如何约定的， 并不是没签订合同就不是雇佣
关系。

杨娟表示， 我国对户外运动领域并没有专
门立法，对于因从事户外运动引发的安全事件，
主要依据侵权责任法进行调整。“管理人或者组
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补充
责任”。而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人
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要求义务人必须采取一定
的行为来维护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免受侵害。

“如果是商业性的户外运动，不是因为组织者
的原因，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则参与者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对结果应承担一定责任。 本案中，要结
合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及主办方是否存在过错进行
综合判断。 ”杨娟说。

对于高风险运动中活动双方类似“生死状”
之类的免责声明，杨娟认为“生死状”内容多为
提示潜在危险和严重后果， 用以证明组织者已
经尽到义务。 但如果在受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况
下，也仅是减轻侵权人的法律责任，并不能直接
导致侵权人免责。此外，如果“生死状”的内容违
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具备法律效力。

“活动举办者当时为我儿子付
了 23 万医药费，但在 7 月 19 日开
始，就不再支付了。 ”李先生的父亲
说，邀请儿子参加活动的广州澜森
航空运动有限公司（简称“澜森公
司”）支付了前期的一部分医药费，
但后面便以“没钱”为由不再支付
了。 由于伤势较重，医生称已做了
几次大手术的李先生距康复还有
很长一段时间，李先生的家人只好
通过“轻松筹”等方式自己筹钱。

今年 8 月，因治疗原因，李先
生转院至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 根据该医院 8 月 12 日开出
的疾病诊断证明书（在院），李先生
被诊断为“右髋臼骨折术后复发性
髋关节脱位、右侧创伤后股骨头坏
死、颅脑外伤”等。

“除了日常的治疗，医院说还
要再做一次比较大的手术，但目前

澜森公司出的钱和轻松筹的钱都
已经花完了。 ”李先生的父亲忧心
称，此外，目前他们陪护李先生还
需要生活食宿费等。

“我们家里条件不好，我有一
个 86 岁半身不遂的母亲， 我儿子
自己也有孩子，他妻子每月也只有
两三千元工资。 ”李先生的父亲说，
家里实在无力再继续支付医疗费
了。 但多次与澜森公司谈判，对方
都拒绝再继续支付医疗费。

李先生的父亲认为，作为活动
的承办方，澜森公司要为儿子参加
活动期间出现的意外情况负责，而
该公司都没有给李先生买保险，多
次谈判也无疾而终。 李先生的父亲
希望澜森公司先为其支付目前在
院期间的医药费，以帮助起渡过目
前的难关，但目前双方未能协商一
致。

家属
活动邀请方不再支付医药费，伤者难以继续治疗

■李先生航空运动的相关证件。
受访者供图。

■ 李 先 生 目
前 的 在 院 诊
断证明。 受访
者供图。

事件
受邀表演百米高空意外坠落，送医至今仍未出院

■航空运动是一项高风险的运动， 一旦发生意
外，能得到的保障却比较少。 （新华社资料图）


